
一、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
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
任务。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必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
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和创新党内学习制度。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矢志不移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不能安于现状、墨守成规。

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
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
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
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
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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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习近平引《慎子》之句
20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指出，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非从天下，
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

而已”出自战国慎到所著《慎子》逸文篇。意思是：
法律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长
出来的，它产生于人间，符合人们的愿望而已。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一文中强调：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
键，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

作用，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坚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深
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丰富立
法形式，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监察
法规、部门规章，保证法规、规章的质量。有立法

权的地方人大要严格遵循立法权限，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做好地方立法工
作，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据《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学习论理|法非从天
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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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开展严
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
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
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
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

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
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
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
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
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
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八〇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

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的教训，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拨乱反正、恢复
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则和规定
今天依然适用，要继续坚持。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为更
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
险”，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准则。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
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
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
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
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
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局面。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必须
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
殊组织和特殊党员。每一个党员对党的纪律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反党
的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全党特别是高
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
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
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
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批评
制止，不能听之任之。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
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

五、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
就会失去根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
感情。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
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方法，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等制度，利用传统媒体
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
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做群众工作能力，既服务群众又带领群众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坚决反
对命令主义，坚决反对“尾巴主义”，不允许为了个人政绩、选票和形象脱离实际随意决策、随便许愿。

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
排忧解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接地气，轻车简从，了解实情，督查落实，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作秀、哗众取
宠。对一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在应对重大
安全事件、重大突发事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等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
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遇到涉及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问题应该通过正
常渠道向上级反映，积极主动做好化解社会矛盾、防控社会风险工作，不准组织、参与、纵容扰乱社会秩序
的非法活动。

来源：学习强国

习近平引《贞观政要》之句
20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中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和尊严。古人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化用自“法，
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所

著《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它的意思是：法，是
国家的秤，是社会的准绳。秤是用来判定轻重的，
准绳是用来纠正弯曲的。秤和绳都用来当作标
准，用它们来比喻法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法律是
规范人们行动的准则。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
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
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
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

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
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是
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
集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一文中强调：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
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
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全国各族人民、一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
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
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
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
纠正。

（据《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贞观政要》综合整理）

来源：学习强国


